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电函

网考电函[2010]30号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

2010年12月考试工作安排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2010年考试工作计划》的部署，2010年12月统考考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考试计划安排
1、考试和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2010年12月25-28日，每门课程考试时间90分钟。

报名缴费时间: 2010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17:00
2、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包括《大学英语》（A、B、C）、《大学语文》（A、B）、《高等数学》（A、B）和《计算机应用基础》等4门统考课程。

3、考试考点

经网考办批准的全国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及少数县级城市设置的考点，具体名单详见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www.cdce.cn。
4、考试对象

所有符合统考条件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本次考试。各网络教育学院和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准备好报考所需各项数据并及时通知考生，做好考风考纪教育。

5、考试方式

四门课程全部实行网上闭卷机考。
6、考试收费

根据“发改价格[2010]955号”文件规定向考生收取考试费。收费标准：35元/人·科。
二、考试报名安排

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报送相关数据；网络教育学院与省级电大应精心组织各学习中心做好对考生报考与缴费的宣传工作。

1、网上报名系统的开通

网上报名系统包括面向网络教育学院、省级电大及下属学习中心用户的“统考信息管理系统”和面向考生的“考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于2010年9月24日17:00正式开通。

报名网站（网址）：http://www.cdce.cn
2、基本信息导入、报送及复核

由于“阳光招生服务平台”与“统考信息管理系统”正在进行数据对接测试，为保证数据准确性，本次统考的学习中心和考生基本信息的报送，仍按照网上报名系统的原流程进行，应由各网络教育学院和省级电大通过“统考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网上报考系统不接受直接来自学习中心的考生基本信息。
从明年开始统考的考生基本信息将从阳光招生服务平台自动获取。
考生基本信息报送要求：

（1）提供的照片应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照片要求不大于40K、尺寸（像素）150×210、JPG格式；不符合照片要求的报考者不得参加考试。

（2）提供的考生联系方式（如，电话、邮箱等）应确切、有效。

（3）新增学习中心基本信息的报送，在新增考生基本信息报送前完成；新增考生基本信息报送截止时间为2010年10月20日17:00。
（4）已报送且未发生变化的信息无需再次报送。

各网络教育学院、省级电大应及时通知考生于2010年10月20日17：00后，通过登录“考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查验本人基本信息。考生如发现本人基本信息有误应与所在学习中心联系，并于2010年10月23日前由各网络教育学院、省级电大及时予以更正。
考试时考生基本信息有误，不再进行现场勘误，不得参加考试。
3、考生网上报考与缴费

考生通过“考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在网上一次性完成报考与缴费。

各试点高校应及早通知学生提前办理相关银行卡（系统支持的银行卡请关注网站说明），并开通网上支付功能。

考生个人无法进行网上报考，可由学习中心帮助在网上完成。学习中心完成报考后，应及时通知考生登录报名网站查验本人的报考信息；考生发现本人报考信息有误，应及时与所在学习中心联系，由学习中心予以更正。学习中心应鼓励考生个人进行网上报考缴费。
4、机考约考原则及规定

在约考时间内，按先约先考、约满为止的原则报考缴费。
（1）《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A、B、C)、《大学语文》(A、B)和《高等数学》(A、B)四门统考课程全部采用混编考场方式。具体报考时间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报考时间
	考试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英语（A、B、C）

大学语文（A、B）

高等数学（A、B）
	12月25-28日

8:00 - 9:30

10:00 - 11:30

12:30 - 14:00

14:30 - 16:00

16:30 - 18:00
	10月21日17:00

--11月9日17:00
	机考闭卷

西部部分地区考试开始时间延后一小时


（2）个人报考可预约考试地点和考试时间。为避免网上约考占位时间过长而影响他人约考，每人约考占位时间限定在30分钟内，即从考生个人选择报考轮次开始到报考缴费成功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
（3）集体报名可预约考试地点,不能预约考试时间。集体报考后由系统自动分配座位，为避免占位时间过长而影响他人约考，占位时间限定在30分钟内，即从学习中心报考操作开始到缴费成功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

5、考生免考信息备案

考生申请免考，由各网络教育学院、中央电大负责审定后进行公示，并通过统考信息管理系统将免考信息报送网考办备案。
6、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瑞峰、刘伯彦、赵育花

联系电话：010－51284366

联系传真：010－59831366转8056

电子信箱：wy_wk1@126.com  wy_wk2@126.com
QQ群：网络学院：22183541、25827998

省级电大：25918202、24629735
各网络教育学院、广播电大应按照网考办的要求认真做好报名组织工作，落实专人负责、提供规范服务，严格遵守统考报名与缴费进程规定的时间完成各环节工作，切实履行工作职责；技术支持部门、考务单位及网上缴费支付商，应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有关统考信息将在网上发布，网址为http://www.cdce.cn 。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9月14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发改价格[2010]95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试点高校
网络教育全国统一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育部：
你部《关于申请对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核定收费标准的函》（教财函[2009]28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你部在组织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网络统考时，向考生收取全国网络统考考试费标准为每人每科35元。

二、你部直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收取全国网络统考考试费，应按规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并使用财政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

三、执收单位要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同时，要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上述规定自发布之日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279号）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二○一○年五月七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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